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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同胞情
凌宝轩

中国领事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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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红

领事婚姻登记是指一国驻外国的外交、领事机

构在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的前提下，应婚姻当事

人的申请，依派遣国法律规章为其办理婚姻登记并

颁发相应证书的活动。目前，领事婚姻登记已初步

形成“一个原则、两种管辖、三层法律及四样效力”

的理论体系。

随着中国公民出国人数的日益增多，中国驻外

使领馆办理婚姻登记的数量亦呈上升趋势。为了让

海外中国公民进一步了解领事婚姻登记事宜，本文

就其理论体系及相关注意事项进行梳理与分析，敬

请留意。

———编者

去年夏天，我被单位
派往新加坡学习半年。学习的地点在

市郊，离市区有一小时的车程。为方便出行，新
加坡同事建议我考个驾照开车上班。我不假思索地

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驾校学习。新加坡同
事却认真地说：“你也可以选择不去驾校，自主安排时间直考

驾照呀！”“直考驾照？”在我的追问下，这位同事道出了原委：“在
新加坡学车分两种：一种是报考正规驾驶学校；另一种是请私人的
驾驶教官。我们当地人学车，更喜欢找私人教练，只要训练得当、上车
时间足够长，绝大多数人
都能掌握驾车技能，考取驾
照。”在同事的指点下，我登
陆了新加坡的私人教练网
站，在那里可以查看私人教
练的通过率，网上私人教
练的投票和评分系统，以
便学车人进行自主选择。

有同事愿意借车给我，我便决定在新加坡直考驾照了。正
式练车前，新加坡也和国内一样，需要进行一番理论考试。
不过，新加坡的理论考试分得更细，先是视力考试，接着

是电脑选择题。视力考试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让考
试者辨认一些比较小的英文字母，一类是

让考试者指出一些图标的意义。电
脑考试是从题库里

抽题，有英文试题和中文试
题两种可供选用。通过了理论考试，便
可以用自己的车约请私人教练来教授驾驶技
术了。

新加坡的驾考有两次：一次是小路，考停车入位、掉
头、!路、坡道起步；另一次是大路，就是考具体上路的环节。有
意思的是，新加坡的路考是由当地的机动车管理处从社会聘请有
一定驾龄且无交通违规的人士作为考官。很多考官上车就会和驾考
人聊天，但是聊天的内容全和考试有关，就算驾考人上路实践操作合

格，但是聊天中考官觉得
对方掌握得还不够，那考
试结果肯定是“不合格”。就
算遇到不太聊天的考官，如
果驾考人操作中有一点小
小失误，包括眼神的失
误，比如在转弯时没有

转头向后头看一眼是否有右边超车的，考官也会判考试“不合
格”。想讨好考官，送钱送物更不可取，因为在新加坡，这被
视为“行贿”，直接断送驾考人的驾车梦。

新加坡的“直考驾照”，让我感触颇深。它不仅让驾考
人更自由、更灵活地安排时间学习驾驶技术，而且要
求相当严格，使驾考人一丝不苟地掌握驾车
的技能，难怪新加坡是世界上车祸
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条第 #款
规定：领事职务包括“担任公证人，民事登记
员及类似之职司，并办理若干行政性质之事
务，但以接受国法律规章无禁止之规定为
限”。据此，婚姻登记作为“民事登记”的领事
职务之一，其基本原则应是“以接受国法律
规章无禁止之规定为限”。

由此，为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中
国国内主管部门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应在
接受国法律承认的前提下办理婚姻登记。
如：$%%& 年 ' 月 ( 日，民政部、外交部联合
发布的《出国人员婚姻登记管理办法》就有
相关规定。

《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可分为 )种：
属地、属人、保护性及普遍性管辖权。领事婚
姻登记体现“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两种
属性。
（一）“属地管辖”的优先性。依据属地管

辖原则，除本国公民外，国家有权对旅居在
本国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进行管辖。具体而
言，接受国有权对领事婚姻登记的“合法性”
与“有效性”行使优先管辖。
（二）“属人管辖”的重要性。依据属人管

辖原则，国家有权对旅居在外国的本国国民
婚姻登记进行管辖。对此，中国法律做出相
应规定。如，*++, 年 $+ 月 $ 日开始施行的
《婚姻登记条例》第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外使（领）馆可以依照本条例的有关
规定，为男女双方均居住于驻在国的中国公
民办理婚姻登记。”据此，中国驻外使领馆在
接受国法律不禁止的前提下，可应中国公民
的要求，依据中国婚姻法律规定的“已达婚
龄、双方自愿、一夫一妻”等实质要件为其办
理婚姻登记。

总之，“属地管辖”的优先性，主要体现
在以“接受国法律不禁止”这一原则为前提；
“属人管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依“派遣
国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办理婚姻登记。两
种管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国际公约。如前所述，中国驻外使
领馆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公约依据是《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

年 &月 ,日向联合国交存加入书，公约自同
年 (月 $日起对中国生效。

（二）双边条约。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婚
姻登记的条约依据，主要是中外双边领事条
约（协定）。截至 *+$,年 $$月，中国与外国
签订或重新签订了 )(个双边领事条约（协
定）。除与前东德（已修订并终止）、美国、伊
拉克、加拿大、尼日利亚（尚未生效）等国签
订的 - 个条约（协定）外，其它 ), 个均有关
于“婚姻登记”的规定，领事婚姻登记的“基
本原则”及“两种管辖”均体现于相关条款之
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领事
条约》第 $+条第 $款第 )项规定：领事官员
在领区内有权“根据派遣国法律为双方均为
派遣国国民者办理结婚手续和离婚注册，但
以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为限”。
（三）中国国内法律规章。中国驻外使领

馆办理婚姻登记的国内法规依据主要有：自
$%($年 $月 $日起施行、经 *++$年 )月 *(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修订的《婚姻法》；自 *++,年 $+月 $日
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及《婚姻登记工作
暂行规范》。

（一）时间效力，即领事
婚姻登记产生法律效力的起
始时间。就结婚而言，当事人
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
系；就离婚而言，当事人可选
择协议离婚或诉讼离婚两种
方式之一，当事人取得离婚
证，或对法院离婚判决无异
议，即夫妻关系解除。
（二）空间效力，即领事

婚姻登记产生法律效力的地
域范围，是“在派遣国、接受
国和第三国均有效”还是“仅

在派遣国有效”。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婚姻
登记的空间效力，主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及中国
《婚姻登记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如果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接受国法律承
认领事婚姻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为中国公
民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该婚姻登记在中
国、接受国和第三国均有效。

反之，如果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接受国
法律不承认领事婚姻法律效力的情况下，
为中国公民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该婚姻
登记在我国有效，在接受国为无效，在第
三国的效力由该国法律规定。这将影响有
关当事人领事婚姻关系的空间效力，从而
不利于保护其在接受国或在第三国因婚姻
关系所产生的人身和财产关系。
（三）对象效力，即领事婚姻登记产生

法律效力的对象，包括“派遣国公民”以
及“第三国公民”。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婚
姻登记的对象效力，主要依据中外双边领
事条约 （协定） 和中国 《婚姻登记条例》

中的相关规定。
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

中，大多数规定“领事有权办
理派遣国公民之间的婚姻登记”，
但有个别例外。如：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领事条约》
规定，领事有权“办理派遣国国民
间的结婚手续，如派遣国法律允许，
办理派遣国国民与非接受国永久居民
的第三国国民间的结婚手续，并颁发
结婚证书”。据此，从理论上讲，领事
婚姻登记的对象可以是“派遣国公民”
与“第三国公民”。
（四）结（离）婚效力，即领事婚姻

登记产生法律效力的两种事项：结婚、
离婚。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婚姻登记的
结（离）婚效力，主要依据《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中外双边领事条约 （协定）
及中国《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

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第 $%条规定，中
国驻外使领馆可为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和
离婚登记两种事项。然而，在 )(个中外双
边领事条约（协定）中，除 - 个无“婚姻登
记”条款外，有 *(个规定“领事有权办理结
婚登记”、%个规定“领事有权办理结婚和
离婚登记”、.个规定“领事有权办理（民
事）婚姻登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国法
律对领事婚姻登记效力的承认情况各异，具
体如下：

1、承认领事结婚和离婚登记的效力；

2、不承认领事结婚和离婚登记的效力；

3、承认领事结婚登记、不承认领事离婚

登记的效力；

4、有条件承认领事办理婚姻登记的效

力。

综上所述，领事婚姻登记的“一个原
则、两种管辖、三层法律、四样效力”理论
体系表明：中国驻外使领馆有权应居住在
国外的中国公民的申请，为其办理结婚或
离婚登记手续，但应以接受国法律规章
承认为前提；办理过程中，应严格遵循
中国婚姻登记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婚
姻登记的法律效力，从而有效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领事婚姻登记的三层
法律———国际公约、双边条约、
国内法规

二、领事婚姻登记的两种
管辖———国际法上的属地管辖
权、属人管辖权

四、领事婚姻登
记的四样效力———时
间效力、空间效力、
对象效力及事项效力

!领事服务

一天中午，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收到一份求助传真：“我叫

杨某，家住河南省漯河市。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打工的丈夫朱

某遭人诬陷，被强行关押，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处理。特多的法

庭一次又一次地开庭、休庭，却始终等不到我丈夫发言为自己

辩护的机会。我们夫妻俩已心力交瘁，心灰意冷。白发苍苍

的老母亲总是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传真引起外交部领事司领导的高度重视，黄屏司

长、邱学军副司长立刻给领事保护中心下达了工作要求。

半小时后，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指令迅速发往了

中国驻特多使馆。

清晨，特多首都西班牙港静悄悄。还在睡梦之
中的李领事被“叮叮叮”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一
把抓起枕边 *)小时开通的领保专线手机。

电话那一端传来了急促又充满歉意的声音 /

“这么早打扰实在抱歉，这里是外交部领保中心。
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案子，我们已经把指示和当事
人的求助信发到你们使馆了，请您上班后立即
核实了解情况并处理……”
“明白！我们会立即办理，请部里放心！”

李领事是个急性子，他放下电话，急忙赶去使
馆。

刚刚到任不久的黄星原大使看到朱某蒙
冤入狱的材料后，马上召集领事部的几位同
志到会议室开会。

通过分析案情，大家一致认为，朱某被
羁押以来，特多方未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 向中国使馆进行领事通报，而且一
直久拖不判，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瑕疵，侵
害了朱某的合法权益，使馆有责任提供领
事保护，维护当事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随后，黄大使迅速作出工作部署，指示立
刻约见特多主管官员。

) 天后的下午，在中国驻特多使馆会
议室，黄星原大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今天我正式约见了总理特别顾问，就朱某
被扣的案子做工作，表达中方关切，他表
示会亲自过问。我们要继续密切跟踪，敦
促特多有关方面予以重视，切实保障我们
同胞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他继续说：“特
多方面也承认，朱某是案件的证人，并非嫌
疑犯，被扣这么长时间确实违反了当地法律
规定。现在当务之急是去监狱看望朱某，进
一步了解情况，向他表达关怀和慰问，让他
放心。”
次日清晨，大雨滂沱。李领事和他的同事

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了近百公里，赶到监
狱见到朱某。此时此刻，朱某那望穿秋水的目
光和感动的泪水，让李领事及其同事的心中五
味杂陈。

经过多方努力，在杨某发出求助信后的第 *(

天，特多法院再次开庭，最终判决朱某无罪，并当庭
释放。出狱后，驻特多使馆工作人员帮助朱某很快办
理了回国手续，并向旅行社争取到较低的机票价格，
使其尽快和亲人团聚。
朱某获释后，夫妇二人多次打电话给外交部领事保

护中心、中国驻特多使馆表示感谢，并在信中真诚地写
道：“是你们用温暖的手将我们这对苦难夫妻从生命的尽
头拉了回来，是你们用无私奉献，默默拯救了我们这个风雨
飘摇的家，是你们救百姓于危难的精神托起了我们的明天，
你们是万千海外游子最强有力的依靠，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隆冬之日，尽管领事保护中心再三谢绝杨某前来面谢的要

求，她还是风尘仆仆地提着自产的核桃、香油和一面锦旗，从河
南老家来到北京。当领事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婉言谢绝她带来的
东西时，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获释

施救

速办

杜老师：

我在媒体上看到“煌煌巨著”

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否妥当，请您解

释一下。谢谢！

河北读者 宁欣欣

宁欣欣：

“皇皇”多用来指气势盛大。例
如：

（1） 《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

医药学的一部皇皇巨著。

（2） 皇皇华夏，古代文明

源远流长，世代相传。

（3） 在唐代这个皇

皇盛世产生了很多优

秀诗歌。

（4）当时，政府曾有皇皇文告废

止旧历。

“煌煌”则多用来形容明亮。例如：
（5）夜晚，银河在天，明星煌煌。

（6） 林立的高楼灯火煌煌，与星

光辉映。

（7） 他抽出一把剑，剑光煌煌，

吓得对手倒退了两步。

过去，曾有“皇皇”跟“煌煌”
混用的情况。现在的工具书则引导
人们将两者按照不同意思分开来
使用。因此宜写“皇皇巨著”，
不宜写“煌煌巨著”。
《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
杜永道

一、领事婚姻登记的基本
原则———以接受国法律规章不
禁止为限

“皇皇巨著”
不宜写成“煌煌巨著”

在新加坡“直考驾照”
雷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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